
金門縣農業試驗所編制表修正總說明 

福建省金門縣農業試驗所組織規程於八十九年一月二十六日訂定發

布，九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修正名稱為金門縣農業試驗所組織規程，期

間歷經三次修正。為應金門縣家庭教育中心推動扎根零歲教育，強化零

至六歲早期教育支持等重要施政目標亟需增員，經盤整當前金門縣政府

及所屬各行政機關業務運作效能及施政推動優先順序，減列金門縣農業

試驗所員額一人移撥至金門縣家庭教育中心運用。爰修正「金門縣農業

試驗所編制表」，其重點如下： 

一、 增列課員一人。 

二、 減列技佐一人。 

三、 減置辦事員職稱員額。 

四、 原編制員額為十二人，修編後為十一人，減列一人。 

五、 增訂表末附註生效日期為一百十五年五月一日。 


